大竹县人民医院肿瘤微创中心广场路面及花台维修工程院内自主采购项目
（采购需求）
[bookmark: _GoBack]一、项目预算金额
本项目采购预算为57899.18元（大写：人民币伍万柒仟捌佰玖拾玖元壹角捌分），供应商报价为本项目全部工作内容的价格体现，采购人无须另向供应商支付其他任何费用，采购人不因市场风险、价格波动等情况向供应商支付风险补偿和成本补偿等费用。
2、 采购内容
采购人肿瘤微创中心广场路面及花台由于回填层沉降造成部分地面塌陷，为避免塌陷对肿瘤微创中心建筑主体及地下管道造成破坏，招供应商对肿瘤微创中心广场路面及花台塌陷部分进行维修。
本项目工程采购内容，详见附件：工程量清单（以采购人官网挂网工程量清单为准）。
三、技术、服务要求
1、工程质量要求：供应商按采购人提供的有关图纸（如有）、设计说明（如有）、工程量清单和相关要求进行施工，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最新的施工规范、安全操作规范、防火安全规定，严格按照施工设计要求保质保量进行施工，确保工程质量达到国家现行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若供应商响应文件中承诺的质量高于国家标准的，执行响应文件中承诺的质量标准，但结算时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不得增加费用。
2、材料要求：
2.1供应商按要求提供施工材料，所有材料均为合格的全新货物，不符合工程量清单、施工图纸、国家及地区相关规范和质量标准的材料不得采用。
2.2供应商提供的材料和设备，在使用前必须经采购人进场验收后方可使用，但经采购人同意后使用的材料和设备并不等同于工程质量合格。 
2.3为了保证工程质量，采购人有权随时要求供应商提供材料和设备的产品合格证、保修证书等供核对。如果供应商没有或者无法向采购人提供上述资料，采购人可以拒绝供应商使用相关材料、设备。
3.施工要求：供应商按本项目采购文件、工程量清单、设计图纸及国家和地区相关规范和质量标准进行施工。
4.安全责任：供应商按国家及地区有关安全文明施工的要求，在工程实施地点范围内，所有安全责任均由供应商承担。
5.其它要求：
5.1供应商在施工过程中以及工程竣工未移交采购人之前，供应商应负责对项目现场的一切材料、设施和装修工程成品、半成品进行保护，如发生丢失或损坏，在供应商无法证明是由于采购人过错导致丢失或损坏的情况下，均由供应商自行承担相关损失；
5.2供应商施工过程中，与施工的相关材料、垃圾需堆放在采购人指定地点，不得随意堆放，建筑垃圾及生活垃圾不得滞留现场，应随生产清运，施工现场施工机械、垃圾清理运输费等由供应商自行承担，如有损坏或污染环境，由此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供应商负责赔偿；
5.3供应商施工过程中应保证施工内外的设施、设备、环境无污染、无损坏，若有损坏，应保证将设施、设备、环境恢复原样，相应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5.4施工期间，采购人不定期对施工现场进行巡视监督，对于不规范的施工情况或发现工程质量问题的，供应商应无条件完成整改（整改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直至工程合格为止；
5.5供应商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擅自拆改原建筑物结构或设备管线等，由此发生的损失或事故，由供应商负责承担全部责任，且采购人有权从供应商工程款中扣除相应金额。
5.6工程在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采购人使用前，供应商应负责清理并打扫工地现场。如供应商拒绝清理并打扫，采购人可以拒绝接收工程使用并有权聘请其他人员清理工地现场，由此发生的清理费用采购人可以从供应商工程款中予以相应扣除。 
6、采购人不因市场风险、价格波动等情况向供应商支付风险补偿和成本补偿等费用。
7、漏项工程处理：施工过程中，发现工程量清单或施工图存在漏项工程的，该漏项工程作为本项目采购需求的组成部分，超出暂列金部分采购人和                                               供应商可以签订不超过成交金额百分之十的补充合同。
8、供应商应该安全、文明施工，并自行承担施工过程中发生的安全事故、责任事故及给采购人、第三方造成的全部损失。本项目约定由供应商提供设施设备、工具、物资、耗材的，供应商选用符合国标或国家强制要求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的运行标准的产品，并由供应商自行承担费用。若供应商提供假冒伪劣产品或有毒有害产品或存在安全隐患的产品而造成人身伤害或经济损失事件发生，其造成的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供应商做好各项安全保障工作和预案，做好员工安全教育工作，确保员工安全及职业健康，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安全规章制度，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项目履行过程中由供应商及供应商员工原因造成的一切安全事故、人身伤亡、经济损失均由供应商自行负责承担，其责任与采购人无关。如因供应商及供应商人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采购人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本身的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由此而导致的采购人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供应商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和法律责任
四、商务要求 
1.工期要求：双方签订采购合同生效之日起15日内完成。项目交付采购人之前，项目标的的损毁、灭失风险由供应商承担。
2.施工地点：四川省大竹县白塔街道青年路99号，大竹县人民医院院内。
3.合同定价方式：固定总价
4.付款方式：
4.1工程完工后，供应商提出书面收方之日起，采购人5个工作日内组织工作人员进行收方验收。采购人按实际发生的工程量结合供应商分项报价明细表中的成交单价进行收方核算，采购人与供应商双方对收方核算清单签字确认。核算清单经采购人单位审计部门审计后，出具审计结算金额。采购人按审计结算金额支付工程费用。供应商按审计结算金额开具发票，采购人收到发票后15日内支付审计结算金的97%，预留审计结算金的3%做为工程质保金，质保期满，质保验收合格后15日内付清。
4.2每批次款项在采购人收到供应商足额有效发票及上述有效资料后15日内支付，供应商承诺保证不拖欠农民工工资。

